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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案： 

本院委員黃文玲、邱志偉、林世嘉等 14 人，有鑑於近年來，許多流行病理學研究，已確立 PM2.5

（細懸浮微粒）對於健康造成影響，包括早逝、支氣管炎、氣喘、心血管疾病、肺癌等，無論長

期或短期暴露在空氣污染物的環境之下，皆會提高呼吸道疾病及死亡的風險。根據聯合國的標準

，PM2.5 每天 24 小時平均濃度最高不能超過 35μg/m（3 次方），全年每日平均濃度不能超過

15μg/m（3 次方），其中若超過 35μg/m（3 次方），即對敏感體質者如老人、小孩、有心肺和

血管疾病、或呼吸系統疾病的人有害。若超過 65μg/m（3 次方），對全數國民的健康都會造成

傷害。目前在台灣西部的濃度更是美日等國標準值的 2 至 3 倍，特別是台灣中、南部每兩天就有

一天 PM2.5 濃度會超過 35μg/m（3 次方），而且還經常會飆高到 80-90μg/m（3 次方），顯示

已然全面性危害到中南部地區的國民健康。爰建議政府相關單位研議促進氣象單位與媒體，於每

天的氣象播報資訊中增加有關各地的 PM2.5 數據，以提醒民眾注意防範。是否有當，請公決案

。 

說明：如案由。 

提案人：黃文玲  邱志偉  林世嘉 

連署人：陳歐珀  許智傑  段宜康  劉櫂豪  林岱樺  

陳雪生  林正二  李俊俋  蘇震清  陳其邁  

魏明谷 

主席：本案作如下決定：「函請行政院研處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進行第二十案，請許委員忠信代表台灣團結聯盟黨團說明提案旨趣。 

許委員忠信：（14 時 11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，有鑒於國防部所訂頒之「

國防部補助退休俸贍養金人員家屬用電半價實施準則」及內政部、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

員會、經濟部及國防部等會銜發布之「國軍退除役官兵支領退休俸或生活補助費人員使用自來水

優待付費辦法」，每年耗費國庫數億元經費，卻無法源依據，本應無適用之餘地，然相關部會卻

長期據以執行，破壞法制尊嚴。加以目前政府財政惡化之際，長期對特定對象進行電價及水價補

助，實有違反社會公平正義原則。爰提案要求行政院應責成相關部會立即廢止「國防部補助退休

俸贍養金人員家屬用電半價實施準則」及「國軍退除役官兵支領退休俸或生活補助費人員使用自

來水優待付費辦法」，以符合法律體制及社會正義。是否有當？敬請公決。 

第二十案： 

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，有鑒於國防部所訂頒之「國防部補助退休俸贍養金人員家屬用電半價實施

準則」及內政部、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、經濟部及國防部等會銜發布之「國軍退除

役官兵支領退休俸或生活補助費人員使用自來水優待付費辦法」，每年耗費國庫數億元經費，卻

無法源依據，本應無適用之餘地，然相關部會卻長期據以執行，破壞法制尊嚴。加以目前政府財

政惡化之際，長期對特定對象進行電價及水價補助，實有違反社會公平正義原則。爰提案要求行

政院應責成相關部會立即廢止「國防部補助退休俸贍養金人員家屬用電半價實施準則」及「國軍

退除役官兵支領退休俸或生活補助費人員使用自來水優待付費辦法」，以符合法律體制及社會正


